
2018年 6月 15日，中央第三环境保
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十五批次，共
143 件举报案件，其中重点案件 75 件，
已办结 61 件，受理编号为 1488、1490、
1492、1494、1495、1496、1497、1501、
1503、1504、1505、1506、1507、1508、
1510、1511、1513、1515、1517、1518、
1519、1520、1522、1523、1524、1525、
1526、1527、1528、1529、1530、1531、
1532、1533、1534、1535、1536、1537、
1538、1540、1541、1542、1543、1544、
1545、1546、1547、1548、1549、1550、
1551、1552、1553、1554、1555、1556、
1557、1558、1560、1561、1562；未办结 14
件，受理编号为 1489、1491、1493、1498、
1499、1500、1502、1509、1512、1514、
1516、1521、1539、1559 号。具体情况如
下：

一、受理编号1488号：“南直路 328
号制药六厂每晚 21时至 23时向大气中
排放恶臭气体，污染环境，厂房房顶放
置的设备产生噪音，影响居民休息，已
持续多年。”

（一）基本情况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位于道外区南

直路 326号。于 1977年建厂，占地面积
5.86 万平方米，职工人数 1400 余人，主
要生产药品制剂、保健食品中型药品、
食品。厂区西侧为红旗小区（建于 1996
年），厂界距居民楼最近距离 22 米；北
侧为远大中央公园小区（建于 2013年），
厂界距居民楼最近距离 19米；南侧为淮
河小区（建于 2001年），厂界距居民楼最
近距离 12米；东侧为南直路主干道。该
厂 1977年建厂时无环评审批手续，2000
年 10月份片剂、颗粒剂、胶囊技术改造
项目、2001年 7月新建综合办公楼项目
和 2004年 8月口服液技术改造项目，均
办理了环评手续并通过了验收。1994
年 5月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
可证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手续。
项目累计投资 9000万元。

2016年之前，该企业日常监管由哈
尔滨市环保局监察支队负责，2016 年 1
月，移交给市环保局经开区分局监管。

2015 年 6 月，市环保局接到信访投
诉该企业引风机噪声扰民，该企业投资
53.06 万元对引风机加装隔音罩；2016
年 7月，市环保局经开区分局接到信访
投诉该企业冷却塔噪声扰民，该企业投
资 8.34 万元对冷却塔增设隔音屏和消
音材料；2017 年 8 月，市环保局经开区
分局接到信访投诉该企业异味扰民，该
企业投资 1万元对污水站排风系统加装
了活性炭吸附装置。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年 6月 16日 10

时 30分，市环保局经开区分局对该企业
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该企业存在 3
处异味源：一是药品制剂车间生产干燥
过程中，沸腾干燥机产生异味，通过 2
个排风系统排出微量异味，排风系统距
居民楼最近距离 30米；二是污水站污水
处理曝气过程中产生臭气，通过排风机
排出，排风机距居民楼最近距离 37米；
三是职工食堂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通
过排烟筒排放油烟产生异味。

厂房房顶产生噪声的设备主要是
药品制剂车间的 13 台风机及 2 台冷却
塔，距居民楼最近距离 30米。2018年 6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市环境监测中
心站对噪声源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超过
相应标准要求。

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市环保
局经开区分局责令该企业：

1.对产生恶臭和异味的设施进行整
改。污水处理站安装恶臭处理设施，限
7 月 10 日前安装完成，经监测合格后，
报哈经开区环保分局备案；职工食堂安
装油烟净化设施，限 6月 21日前安装完
成；制定制剂车间异味整改措施。

2.对产生噪声的设备停止使用。更
换低噪声设备，采取减震、封闭等措施，
经监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对该企业违反了《黑龙江省环境保
护条例》相关规定的问题，对该企业立
案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下一步，市环保局经开区分局将在
企业停产期间加强监管，在企业完成整
改后，对异味、噪声进行监测，如果超
标，将依法处罚。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受理编号 1489 号：“举报人针

对中财雅典城小区内建设欧菲医院问
题,提出:一是反对在小区内建医院;二
是对政府公示的案件办理结果提出质
疑;三是要求严格查处违规建设医院问
题;四是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两次造
假。”

未办结。
三、受理编号 1490 号：“工农兵桥

南侧的前进水泥管厂、千山管桩、广利
商砼、双全商砼等 4家企业向阿什河内
倾倒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问题大概从
2014年或 2015年开始出现，河道、滩涂、
湿地基本被填满，共涉及 7 万亩，举报
人要求查实上述问题，制止倾倒垃圾行
为并清理河道。”

（一）基本情况
哈尔滨前进水泥管厂有限公司位

于哈尔滨市道外区水泥路 79号（工农兵
桥南侧），成立于 1982年，主要生产销售
水泥管、塑料管。现该企业部分租赁给
黑龙江华格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商品混凝土。2015年，按照规范违
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作要求，向环保
部门报备了评估报告。

哈尔滨千山管桩有限公司位于哈
尔滨市道外区水泥路 81号（工农兵桥南
侧），成立于 2001年，主要生产销售水泥
预制构件、其他水泥制品、地基与基础
相关产品、土方工程相关产品。 2015
年，按照规范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顿工
作要求，向环保部门报备了评估报告。

哈尔滨广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水泥路（工农兵桥
南侧），成立于 2007年，2013年，环评报
告获得了哈尔滨市环保局的审批（哈环
审表〔2013〕89号），2018年 5月，通过验
收。主要生产销售商品混凝土、建筑材
料。

黑龙江双全商砼有限公司位于哈
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民富村（工农兵桥
北侧），成立于 2010年，土地租赁哈尔滨
市道外区民主镇民富村村民房君海。
2012年，通过市环保局道外分局组织的
验收（哈环外验〔2012〕18 号）。主要加
工销售混凝土。

道外区水务局负责对上述企业进
行日常巡查。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6 日，

市环保局道外分局、市水政监察局、道
外区水务局执法人员会同道外区团结
镇、民主镇民富村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
调查、核实了有关资料、比对谷歌影像
图等工作。经查，有关部门于 2014年前
后在该区域发现过有倾倒建筑垃圾和
残土并伴有少量施工队倾倒的生活垃
圾侵占河道、滩涂、湿地的行为。

1.哈尔滨前进水泥管厂有限公司。
院内临近河道位置 2013年至今无变化，
但存在向滩涂地倾倒废弃混凝土浆现
象，面积约 1.7万平方米。2018年 6月 6
日，道外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
中发现，该企业存在向滩涂地倾倒废弃
混凝土浆行为。道外区水务局工作人
员将此情况报给道外区河长办，道外区
河长办向市环保局道外分局下发了督
办函（道外河办督字〔2018〕19 号）。
2018 年 6 月 9 日，市环保局道外分局派
遣执法人员与道外区水务局执法人员
到现场进行核查，该企业负责人不承认
向滩涂地倾倒废弃物行为，只承认在该
单位后院存放干料残渣。市环保局道
外分局按照督办函的要求，依据道外区
水务局提供的具体位置，开展了调查取
证工作，目前正在履行法律程序。

6月 16日，现场未发现有新增倾倒
废弃混凝土浆现象。区水务局当日进
行立案，要求该企业于 2019 年 5 月 1 日
前完成整改、恢复植被。

2.哈尔滨千山管桩有限公司。院内
发现残土带，经核实为市环保局在该企
业院内临近阿什河左岸设立水质监测
站铺设数据光缆，回填不彻底、清理不
及时造成的残土带。区水务局已告知
市环保局清除残土，恢复原貌。

3.哈尔滨广利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厂区后侧阿什河滩涂地内卸有大
量残土，侵占河道，侵占面积约 2 万余
平方米。通过对比谷歌影像图，该企业
于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9 月向阿什河
滩涂及河道大量填土侵占河道并建设
库房。2018 年 6 月 6 日，道外区水务局
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企业存
在向滩涂地倾倒废弃混凝土浆行为。
道外区水务局工作人员将此情况报给
道外区河长办，道外区河长办向市环保
局道外分局下发了督办函（道外河办督
字〔2018〕19号）。2018年 6月 9日，市环
保局道外分局派遣执法人员与道外区
水务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核查，该企
业负责人不承认向滩涂地倾倒废弃物
行为，现场也未发现倾倒废弃物现象。
市环保局道外分局按照督办函的要求，
依据区水务局提供的具体位置，开展了
调查取证工作，目前正在履行法律程
序。

6月 16日，现场未发现有新增倾倒
废弃混凝土浆现象。区水务局当日进
行立案，要求该企业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恢复河道原貌。

4.黑龙江双全商砼有限公司。2014
年 1 月 27 日、2 月 24 日，道外区水务局
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土地权
属人房君海在企业院内向滩涂内倾倒
建筑垃圾及残土，面积约 2 万余平方
米。执法人员立即进行了制止，并告知
市环保局道外分局调查处理。市环保
局道外分局现场调查时，房君海拒不承
认向滩涂内倾倒残土，并称是由外来车
辆夜间私自倾倒。市环保局道外分局
于 2014年 3月 5日函请水务局提供执法
相对人，由于无法确定执法相对人，因
此无法立案查处。2018年 6月 14日，市
环保局道外分局再次到此调查，依据水
务局提供的具体位置，开展了调查取
证，并下达了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通知
书，目前正在履行法律程序。

2018年 6月 6日道外区水务局现场
未发现侵占河道行为，但存在填占滩涂
行为，区水务局已于 2018年 6月 16日立
案，要求房君海在 2019 年 5 月 1 日前完
成整改，恢复植被。

下一步，市环保局道外区分局将依
据现有的相关证据，配合相关部门深入
调查取证，立案查处。

（三）问责情况
无。
四、受理编号 1491 号：“举报人针

对中财雅典城小区内建设欧菲医院问
题,提出：一是反对在小区内建医院；二
是对政府公示的案件办理结果不满意；
三是该项目环评审批手续造假,要求依

法依规对相关部门问责。”
未办结。
五、受理编号 1492 号：“双河镇宏

达粮油有限公司有两个烘干塔，烘干塔
作业时烟筒排放黑烟，产生粉尘，污染
空气，设备噪声扰民，已持续 3年。”

（一）基本情况
勃利县宏达粮油经销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七台河市勃利县双河镇太安村，
该企业的东侧为广播站和双河镇中学，
西侧有四户居民，南侧为通往双河镇的
道路，北侧为农田，法定代表人林玉
宏。该企业现有一大一小 2个烘干塔，
小塔于 2007年建设，2008年投入使用；
大塔于 2014年建设，2016年投入使用，
总投资 100 万元。主营业务为玉米烘
干，日均烘干能力 300~400 吨，2017~
2018 年生产期内，共烘干粮食约 3 万
吨。

2016年 11月，按照违法违规建设项
目清理整顿工作要求，该企业向环保部
门报备了大烘干塔项目评估报告。因
该企业决定彻底停用小烘干塔，因此未
向环保部门报备评估报告。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七台河市委市政府立即责成勃利县
认真调查处理。2018年 6月 16日，勃利
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企业进行了现
场调查。经查，勃利县宏达粮油有限公
司的小烘干塔大气、噪音污染问题不属
实。

小烘干塔位于该企业厂区中部，距
西侧居民约 50米，小烘干塔的锅炉为二
次燃烧沉降设施，2008~2016 年生产时
没有烟尘、噪声扰民问题。自 2016年 3
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在执法
人员现场调查前，因经营原因，该企业
已将该塔的潮粮仓自行拆除。2018年 6
月 19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调查时，该
公司已将该塔的潮粮提升机、干粮提升
机和锅炉烟囱拆除完毕。该塔现已不
具备恢复生产条件。

大烘干塔位于厂区北侧，距离最近
居民约 150米。现场检查时，处于停产
状态。生产锅炉在烘干塔的西侧下方，
除尘方式为湿式除尘。该公司的大烘
干塔属季节性生产，每年的 11月份至次
年的 3月份为生产期，随市场价格波动
间歇性生产。因该公司大烘干塔现处
于停产期，无法对上访人提出的“排放
黑烟、产生粉尘和噪声扰民”等问题进
行监测，故无法判断污染物排放是否超
标。2015 年以后，按网格化管理要求，
由属地镇政府负责日常监管。未接到
关于该企业超标排污的投诉举报。

该企业在厂区东侧（临近广播站和
双河镇中学）建设有约 5.5 米高的防尘
网，建设时间为 2013年，西侧（现有四户
居民）现正在建设长 75米、高 5.4米的防
尘网，预计 6月底安装完毕。

勃利县将在该公司进入生产期前，
提前介入，做好监测的准备工作，在 11
月企业生产时立即开展监测，依据监测
结构依法监督管理。

七台河市委市政府责成勃利县对
该类型企业加强检查监管力度，及时查
处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三）问责情况
无。
六、受理编号 1493 号：“举报人针

对中财雅典城小区内建设欧菲医院问
题,提出:一是对政府在媒体上的公开答
复不满意；二是市环保局不作为，环评
审批过程中造假；三是强烈要求不允许
在小区内建医院。”

未办结。
七、受理编号 1494 号：“宾县平房

乡全胜村全胜采石场无手续采石，存在
粉尘污染问题，已持续多年，举报人要
求停止采石。”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宾县平房乡全胜村全

胜采石场实为宾县平坊全胜采石有限
公司，位于哈尔滨市宾县平坊镇共和村
全胜屯。2012 年 8 月 6 日，进行了工商
登记注册；2017 年 9 月 11 日，申请换发
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孙永斌。注册
资本 80 万元，主要产品建筑用碎石。
2006 年 8 月，该采石场取得采矿权（按
当时政策规定，采矿许可证是办理工商
营业执照的前置条件，办理采矿许可证
后，才能办理工商执照）；2013年取得环
评（宾环审〔2013〕17号）、安监等相关部
门审批手续后开始建设，当年 8月建成
并投入生产，未验收。

宾县环保局每季度对该企业进行
污染源检查；宾县国土局每年定期对该
企业进行巡查，并委托哈尔滨市国土资
源勘测规划院对其储量进行核实，规范
其开采行为；宾县安监局、公安局等部
门不定期对该企业进行日常监管。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接到转办件后，宾县委县政府立即组织
宾县国土局、环保局、安监局、市场局、
公安局、林业局等相关部门召开会议专
题研究部署。 6 月 16 日，由宾县国土
局、环保局、安监局、市场局等相关部门
组成调查小组对该采石场进行了现场
调查。经查，该采石场处于停产状态，
原有的石料没有近期铲动的痕迹，设备
锈迹斑斑，长时间不用。

该采石场经多次变更延续，采矿许
可证有效期为 2016年 3月 26日（采矿许
可 证 号 ：C2301002010127120093649）。
2016年 4月 10日，宾县安监局收回其安

全许可证，宾县公安局对其停供火工用
品。4月 29日，宾县国土局在巡查过程
中发现其仍在非法开采；5 月 19 日，向
其下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宾国土行处
罚字 16050361 号），责令其立即停止违
法开采行为，罚款 5 万元。该企业于
2016 年 10 月缴纳了 2 万元罚款，其余 3
万元尚未缴纳。由于该企业不履行行
政处罚决定，2017 年 4 月 10 日，宾县国
土局向宾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宾
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下达了
行 政 裁 定 书（〔2017〕黑 0125 行 审 34
号），准予执行宾县国土资源局作出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宾 国 土 行 处 罚 字
16050361号）。目前，尚未执行到位。

宾县环境监察大队在日常监管中，
发现该企业生产过程中有粉尘产生，监
管网格负责人谭文阁多次口头督促企
业负责人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但未
对产生的粉尘进行检测。县纪委监委
已对谭文阁展开调查。

2018年 6月 16日，宾县环境监察大
队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发现，该采石
场目前不存在粉尘污染问题。

下一步，宾县县委县政府责成宾县
环保局、国土局、平坊镇等相关部门和
单位加大巡查频次及查处力度，严肃查
处盗采资源、粉尘污染等违法行为。

（三）问责情况
无。
八、受理编号 1495 号：“一是向阳

镇爱国村西侧有一个林家桥检查站，距
检查站 100米处山上树木被宋某某全部
砍伐，举报人自 2009年以来曾多次向林
业局反映，至今未得到解决；二是向阳
镇政府在 2016 年上报中央环保督察组
爱国村和长岗村 1050 亩将退耕还林的
山地，在督察组走了之后并没有退耕还
林且现在已经复耕，举报人认为不合
理，要求依法查处涉及的相关人员。”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向阳
镇爱国村西侧有一个林家桥检查站，距
检查站 100米处山上树木被宋某某全部
砍伐，举报人自 2009年以来曾多次向林
业局反映，至今未得到解决。）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林家桥检查站位于五

常市向阳镇政府所在地西 10公里处的
爱国村，该村共有人口 675户，2774人，
耕地面积 13509 亩，集体林地面积 6000
亩。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五常市委市政府立即责成五常市向
阳镇和五常市林业局组成专案组，于
2018 年 6 月 16 日对信访反映的地块进
行了实地调查。经调查，2009年 7月 24
日，五常市向阳镇爱国村将 21.3公顷集
体林地承包给宋春涛经营；2009年 8月
26日，宋春涛取得了该承包地块的林权
证（五林证〔2009〕第 5527号）。

2010年 2月 25日，宋春涛申请采伐
承包的 21.3公顷林木，五常市林业局批
准其皆伐改造 10.5公顷（林木采伐许可
证〔2010〕采字第 60 号），其余 10.8 公顷
林地上的林木于 2011年被毁，宋春涛为
主要犯罪嫌疑人，其行为已涉嫌犯罪。
2011 年 8 月 9 日，五常市森林公安局以
滥伐林木案立案侦察（五森林公（刑）立
字〔2011〕003 号）；2015 年 5 月 11 日，以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五森林公（刑）立字
〔2015〕023号）对宋春涛进行立案侦查，
并对宋春涛网上通缉。2017 年 11 月 7
日，由于证据不足，五常市人民检察院
未予批准对犯罪嫌疑人宋春涛的批捕
报告（黑哈五检侦监不批捕〔2017〕52
号）。根据检察机关要求，五常市森林
公安局现正在对该案进行补充侦查。

2015 年 4 月份，五常市向阳镇林业
站组织对宋春涛 21.3 公顷承包林进行
全面还林，树种为落叶松，并通过了省、
市相关部门的检查验收。2018 年 6 月
16 日上午 9 时，五常市林业局、向阳镇
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对信访反映的毁林
地块进行了现场核实，该林地林木保存
较好，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均达到 70%
以上。

2015 年 7 月 10 日，因工作失职，五
常市林业党委给予五常市森林公安局
副局长李森茂党内警告处分，给予五常
市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林宇行政
警告处分（五林发〔2015〕7 号）；2015 年
8 月 3 日，五常市纪委对办理该案负有
领导责任的五常市国有林场公司经理
刘常杰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五纪发
〔2015〕22号）。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向阳

镇政府在 2016 年上报中央环保督查组
爱国村和长岗村 1050 亩将退耕还林的
山地，在督察组走了之后并没有退耕还
林且现在已经复耕，举报人认为不合
理，要求依法查处涉及的相关人员。）

（一）基本情况
五常市向阳镇长岗村（现爱国村）

西山有集体林地 3780 亩，系 1980 年从
向阳林场划拨的“两荒”。其中有 1051
亩的林地沟塘从八十年代开始陆续被
56户农民开垦。

2016 年 8 月，五常市向阳镇为全面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意见，于 2016年
末及 2017 年初全面启动向阳镇集体林
退耕还林工作，召开了全镇退耕还林动
员大会，制定了退耕还林方案，成立了
退耕还林领导组织，与各村签定了责任
状，向村及农户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
书。五常市向阳镇对上述 1051 亩水田

进行了强制还林，共栽植落叶松 23 万
株。

2016 年 11 月 30 日，因对森林资源
监管不力、工作失职，五常市向阳镇党
委给予五常市向阳镇林业站长张永超
党内警告处分（五向委〔2016〕17号），给
予五常市向阳镇爱国村党支部书记侯
俊海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五向委〔2016〕
12号）。

（二）调查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6 日，

经现场核实调查，2017年向阳镇强制还
林的 1051 亩水田地块现仍被农民继续
耕种。

由于开垦的大部分水田是在上世
纪八十年后期，鼓励农民开荒种地的历
史背景下形成的，属特定的历史产物。
2017年，五常市向阳镇对 1051亩水田进
行了强行还林，群众抵触情绪特别强
烈。2017 年 4 月，引发了 200 余人集体
到五常市政府上访。因此处地势低洼，
属于沟塘，苗木成活无法保障。五常市
林业局就此种情况向省市有关部门进
行了咨询。按照省市主管部门的口头
答复和黑政发〔2016〕10号文件要求，考
虑到沟塘水田地势低洼，确实不具备立
即还林的客观条件，加之社会稳定因
素，五常市委、市政府组织农户将 1051
亩已还林地块的落叶松苗移植到其它
旱田地块，并对该 1051亩沟塘林地水田
进行收费管理，待造林条件具备时再予
以还林。

（三）问责情况
无。
九、受理编号 1496 号：“距离呼兰

区许堡乡皇岗村不足 500米有一家“佳
鸿蛋白饲料”加工鸡毛，提炼地沟油，生
产期间烧煤冒黑烟（院内焚烧）并产生
异味，鸡毛挤压机挤出水排到厂区院内
地下井，污染地下水，导致水质混浊，有
臭味，该厂每天不定时加工，此情况已
持续 1 年，举报人 2016 年 10 月曾向
12369热线反映，问题未得到解决，现该
厂得知督察组驻扎哈尔滨已停止加工，
举报人担心督察组撤离后该厂继续加
工，要求彻底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佳鸿蛋白饲料厂实为

哈尔滨佳鸿动物蛋白饲料有限公司（简
称佳鸿公司）位于呼兰区许堡乡黄岗
村，距离黄岗村约 737米。该企业单一
饲料（水解羽毛粉）生产加工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3 月 29
日，该项目环评文件获得原呼兰区环境
保护局批复（哈环呼审表〔2016〕8 号），
项目总投资 400 万元。该项目于 2016
年 6月调试设备试生产。目前，尚未验
收。

佳鸿公司现址原为哈尔滨育顺动
物饲料有限公司（下称育顺公司）厂址，
2012 年 6 月、2013 年 11 月，育顺公司因
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擅自投入生
产，原呼兰区环保局责令停止生产，并
分别给予罚款 3万元和 4万元。2015年
12月，育顺公司将厂址及附属物出售给
佳鸿公司。佳鸿公司购买后将原有燃
煤锅炉拆除更换为一台 2蒸吨生物质锅
炉，配套安装了一套布袋式除尘器；生
产过程中散发的异味经异味收集装置
和除臭设施处理后通过 15米高排气筒
排放，并报批了环评审批手续，育顺公
司原有环境污染问题得到解决。2016
年 10月，市环保局、市环保局呼兰分局
均没有接到过关于佳鸿公司环境问题
的举报投诉；2017年以来曾接到关于佳
鸿公司的信访举报，反映该公司异味、
锅炉烟气问题。经调查，该公司于 2017
年 2月起陆续开展验收监测，监测结果
符合相关标准。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

“加工鸡毛，提炼地沟油，生产期间
烧煤冒黑烟（院内焚烧）并产生异味”基
本属实,举报情况与第三批第 175 号举
报案件反映问题完全一致，办理情况已
报送。

接到信访转办件后，2018年 6月 16
日，哈尔滨市环保局呼兰分局对佳鸿公
司进行了现场调查。现场检查时，该企
业处于停产状态，停产原因为验收过程
中专家提出生物酶消除恶臭气体工艺
不适合北方寒冷气候，建议更换为活性
炭处理方法的整改意见，该企业于 2018
年 4月停产整改。经查，佳鸿公司主要
生产工艺为原料鸡毛经水解、干燥、冷
却筛分、粉碎、收集、充填成成品，主要
产品单一饲料（水解羽毛粉），在用生产
设备为水解罐、烘干机、风冷罐、储存
罐、提升机等，无鸡毛挤压机，生产工序
中无废水产生，但生产过程中有异味产
生。在院内南侧发现一处水泥砌筑的
集水池，非地下井，用于收集院内雨
水。现场检查时，未发现佳鸿公司提炼
地沟油，该公司使用 1台生物质燃料锅
炉，院内未发现原煤。

哈尔滨市环保局呼兰分局将加强
对该企业的监管，待该企业恢复生产
后，及时开展全面的环境监测，掌握可
能发生的环境违法问题，如异味超标将
依法处理。对于该企业的集水池，已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对集水池
是否具有防渗功能进行分析评估，并对
集水池收集的水以及地下水采取水样，
以确定是否构成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三）问责情况
无。
十、受理编号 1497号：“从 1999 年

开始，有人将大同区未经处理的生活污
水和工厂废水直接排入一条 20~30米宽
的沟渠（占用某村民 120余亩耕地挖的
沟）后流到距八井子乡公民村 0.5 公里
处的泡子内（沟渠紧挨着公民村），散发
恶臭味，气味熏人，污染环境。举报人
质疑是谁批准私自占地挖沟渠，称不允
许从村内排污水，要求恢复耕地，将耕
地还给村民。”

（一）基本情况
信访反映的 20~30米宽的沟渠位于

大老路东侧，实为大庆市大同区城市防
汛排涝渠，途经建立村、庆阳山村、公民
村等 3 个行政村，向南延伸至库里泡，
全长 13.68千米，实际宽度为 3~10米，末
端水面最窄处 1米左右，旱季干枯。原
为敞开式明渠，经过近几年清淤和封闭
改造，主城区、张烧锅屯、何大玉屯等临
近村屯的防汛渠已被封闭为暗渠，长度
约 4000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15 日

晚，大同区责成区市政设施管理站、八
井子乡、环保局、发改局、国土分局成立
联合调查组，对该案件进行调查核实。
6 月 16 日，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实地调
查。经现场踏查、走访周边村屯年长农
民，该渠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为城市
防汛基础设施工程。当时政府为解决
辖区内涝问题，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排涝
沟渠建设，该渠为其中一部分，承担大
同主城区防洪排涝功能。经区国土分
局查阅国土一调、二调数据库和现场确
认，该防汛渠均为沟渠。区政府为提高
防汛渠排水效果，多年来只对原渠道进
行清淤，从未占用或超占土地实施拓宽
改造，没有占用耕地现象。

大同区主城区排水已实现雨污分
流，但未达到百分之百收集及处理，同
阳路以南棚户区的生活污水，需要通过
主街路边的污水池收集后汇入污排管
网。少部分棚户区居民就近把生活污
水倒入雨篦，导致少量生活污水通过雨
排管网混入防汛渠，每天约 30~50 吨。
经距公民村 0.5 公里的防汛渠实地调
查，未闻到明显臭味。但通过走访了
解，在旱季雨水量小、水流缓慢时，当防
汛渠上游生活污水混入后，会有臭味的
情况出现。经过发改部门确认和实地
踏查，大同区主城区内及防汛渠沿线没
有工业企业，不存在工厂废水流入防汛
渠问题。

下一步，大同区将对存在问题进行
整改。一是实施防汛泵站改造项目，预
计今年 9月完工，建成后将实现主城区
生活污水全部收集处理，从而解决少量
棚户区生活污水流入防汛渠问题。二
是加快推进同阳路以南棚户区改造进
程，完善棚户区污排、雨排等基础设施，
从源头上解决棚户区生活污水收集难
题，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三）问责情况
无。
十一、受理编号 1498 号：“中财雅

典城小区业主反对在小区内建欧菲妇
产医院，医院楼上的违建已经拆除，但
目前小区居民在家中可以听到医院内
部仍在施工，医院与居民楼共用一条下
水管线，居民家中室内返味。举报人认
为区政府不作为，一直未给业主答复，
要求禁止在此处建医院。”

未办结。
十二、受理编号 1499 号：“小岭镇

石发街水泥厂二次改造建厂，未按照国
家环保规定在企业投产前将厂区 500米
安全防护距离范围居民进行拆迁，举报
人要求拆迁。6 月 9 日，举报人到阿城
区信访局反映上述问题，被告知 6月 11
日帮举报人约见区长，但至今没有音
信。”

未办结。
十三、受理编号 1500 号：“举报人

之前向督察组反映了“富裕县塔哈乡小
哈佰村开垦原生态草原及湿地”问题，
近日在齐齐哈尔市新闻上看到该问题
的处理结果是“举报不属实”。举报人
担心当地政府欺上瞒下，颠倒黑白，断
章取义，要求现场核实问题，彻查此
事。”

未办结。
十四、受理编号 1501 号：“举报人

已多次向督察组反映“大兴镇马某带领
150户村民开采原生态草原 7500亩”一
事，6 月 8 日齐齐哈尔新闻报道称此案
件属实，但只给新丰村李某某和村长范
某某党内警告处分，6月 12日晚齐齐哈
尔新闻再次报道称“马某带领粮种厂屯
150 户开垦原生态草原、湿地 7500 亩，
影响生态环境不大，不需要处理”。举
报人不认可此处理结果，要求恢复生
态，请求上级部门严肃查处此案。”

此案件与第一批第 10 号案件反映
的问题相同，经再次核查结论与第一批
第 10 号案件调查结论一致，情况已报
送。

十五、受理编号 1502 号：“中财雅
典城小区业主强烈反对在小区内建欧
菲妇产医院，但该建设项目已经通过两
次环评。”

未办结。
十六、受理编号 1503 号：“鹤翔新

能源生产焦炭，生产过程中烟囱排放黑
烟，污染周边环境。目前，该厂只在夜
间生产，烟囱冒蓝烟和黑烟，平时白天
生产时烟囱冒黑烟，已持续多年。”

此案件已于第五批第 226号案件进
行了办理，情况已报送。

（下转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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